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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自然权利、主权、建立国家 

一、 从走出自然状态说起 

《利维坦》的教导——看清骄傲的危险与和平的好处 

1. 两种激情（欲望） 

自然状态——战争状态（恐惧与猜忌，即不信任，举在军事上愈追求力量竞争后

来越激烈越不安全为例，国际法不是法）  

在了解了没有政府国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关系和束缚的时候，人性没有任何

的约束、人这样一个赤裸裸的自然状态之中。自然状态里的两种欲望：自我保

存和虚荣（斯密什称之为骄傲）（两者差异：对资源需求的有限和无限） 

霍布斯所强调的，普遍支配着人的、本性的是两种主要激情：骄傲和恐惧。——

自我肯定和为自我肯定的后果（他人羞辱和被视为失败者）感到恐惧。 

① 骄傲： 

虚荣心的存在，大大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冲突：（人有想要凌驾于他

人之上的欲望。从政治意义来说，骄傲是危险的，因为能引起冲突和战争）提倡

都抑制自己的虚荣心，主张人们控制骄傲（即斯密什的控制骄傲），去达到对大

家都有利的状态。 

② 恐惧 

霍布斯所强调的极度的恐惧——violent death 暴死（斯密什教授用了在自然状态

下不期而至的死亡来描述）。 

2. 由激情到权利 

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是因为知道自然状态的生存很危险，恰恰是在这种暴死的恐惧

中，人的理性才会凸显出来。人首要的要求就是要活着，这也就是最基本的自然

权，用我们今天话来更像是基本人权的概念。 

 

二、 自然权利 

《利维坦》的教导——目的在于导向和平 

1. 定义 

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

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出自

《利》第十四章讲述第一第二自然法的开头） 

霍布斯认为自然权利只有一条，实际上就是自我保存的权利，或者用另外一

个更容易理解的说法就是生命权，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霍布斯的意思就是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首要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自己的生命，为此，任何代价和手段都

是正当。在自然状态之下，因为没有国家没有法律，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出于保

护自己的生命，任何手段方法都是允许的。如斯密什教授所说，自我保存是一种

实实在在的道德正当。珍视和平→珍视生命权（自然事实+道德权利） 

2. 从自然权利到自然法 

有了这样一个自我保存的权利，在霍布斯看来，就要把虚荣这个欲望给压下

去，因为骄傲、虚荣心追求的是超出自我保存的东西，是用来炫耀的，必须将其

压制，也就是斯密什教授的控制骄傲观点。所以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自然权利，

就需要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基本的道德规范。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意思也就是确

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自我保存的权利，这个天理就是最基本的自然法。 

 

三、 以保护自然权利为目的——自然法学说 

1、 界定 

“理性的诫命或一般法则”——由人们决定的实践理性的准则/最优手段：非

强制性 

2、 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的关系 

因为权在于做或者不做的自由，而律则决定并约束人们采取其中之一。所以

律与权的区别就象义务与自由的区别一样，两者在同一事物中是不相一致的。

（XIV） 

霍布斯也在第十五章结尾处提到，此时的“法”说法有失妥帖，因为是“有

关哪些事物有助于人们的交往和自卫的结论或法则而已。” 

法是规范的意思，就是一个约束。在没有国家的时候，那种约束实际上不是

一种强制性的约束，都是出自于自愿的。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所有的自然

法实际上都是为自然权利服务的，也就是说最初的自然法一定是要保护每个人

活着的基本权益。意思就是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所以最基本的自然法我们会

想到，这个其实跟儒家讲的概念很近，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句话也是

整个霍布斯“黄金法则”的主旨内容。 

你活着你也得让对方活着，你不想被对方抢东西，你也不能去抢对方的东西，

这个就是个相互性的东西。而所以你认识到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法，那是因为人是

有理性的，像动物就不会有这种活着的基本权利意识。 

3、 对于“唯一真正的道德哲学”的阐释 

和平是善，因而达成和平的方式或手段，如正义、感恩、谦谨、公道、仁慈

以及其他自然法也是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美德，而其反面的恶行则是恶。由

于研究美德与恶行的科学是道德哲学，所以有关自然法的真正学说便是真正的

道德哲学。 

 



四、 自然法的内容 

1、寻求和平、信守和平 

第一条：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

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助力。 

霍布斯叫它作第一自然法，自然法里面第一条，或者说它总的原则、总的纲

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权利，为了保护这种权利，我们最好诉诸于和平

手段。这条法则的第一部分包含着第一个同时也是基本的自然律（在我们的教材

中专门提及的）——寻求和平、信守和平；第二部分则是自然权利的概括——利

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 

2、关于谈判与契约 

接下来要想维持这个和平的手段，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就是君子动口不

动手，就是坐下来，就是谈判。 

从这里又引伸出以下的第二自然律：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

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

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因

为只要每个人都保有其自己想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所有的人就永远处在战争

状态之中。但是如果别人都不像他那样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任何人就都没有

理由剥夺自己的权利，因为那样就等于自取灭亡（没有人必须如此），而不是选

取和平。 

实际上第二条所讲述的，就是契约。大家尝试指导彼此的利益诉求，商讨可

不可以彼此放弃一部分利益，进行一下交换，最后可以共赢，而不是双输，因为

战争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实际上都是一种双输的解决方法。契约就成了和平最好

最有利的手段。 

3、自然法与实定法 

霍布斯认为，前两条自然法是所有十九条自然法的基础，他还表示，但凡可

以保证人与人之间和平的都可以叫做自然法。这个自然法，与其相对的叫实定

法。实定法是国家制定的法规，具有强制性，而自然法是理性意义上自愿的，这

就是霍布斯讲的一个契约的来源，实际上就是为了克服人与人之间的敌对，相互

猜疑，不信任的状态。 

关于自然法的争论：珍视生命，但反对冒险，抛弃骄傲、荣誉的社会真的存

在么？霍布斯式社会里主张的“天生胆怯”的人能保护好这个国家么？（埃斯波

西多难题） 

 

五、 建立国家、授权与主权权力 

1、 为何要建立国家 



单纯契约存在的问题：在自然状态之下，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契约都是一个

口头的承诺，它的约束力是极差的，甚至是没有的，完全靠的是道德自愿。 

霍布斯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天生要破坏这个诺言，故意去言而无信，而是不知

道什么时候会言而无信，就是契约的不确定性。人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

就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不知道死在谁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方式死，这个多可

怕。这就属于自然法的脆弱性，光有它不足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所以

有契约就需要有武力来保护它，没有武力保护的契约是无效的，就算是白纸黑字，

怎么承诺都没有用，是没有一点儿意义的。霍布斯认为，要想使人与人之间的契

约有效，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组织，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力量来保护契约，也就

是国家。 

2、 如何建立国家——授权给主权者 

霍布斯的书叫《利维坦》。利维坦是圣经里的一个比喻，是个海底里的一个

巨兽，因为它的存在，其它的虾兵蟹将都很害怕它，都服从它，从而就有了秩序，

就是这么一个比喻。 

霍布斯并不认为国家是由契约建成的，契约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建立国家的

方式，在这个问题上，霍布斯又一次用了一个简洁的思想模型，这个模型就是授

权。他用了一个说法，国家的这个权力叫“至高无上”，但是不要把它理解成为集

权，或者专制主义。因为霍布斯是坚决反对政府或者君主谋取自己的私人利益的

（集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性质），他的意思是国家的权力不应该受到任何组织

和个人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霍布斯提出了这个主权的概念，指出国家的权力是公共的，

是个 public power，来自于公共，并且服务于公共，这就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思

想的基本上的概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达成一个契

约，这个契约又很脆弱，需要国家来保护。（参考：吴增定 《霍布斯与现代社会

契约思想》） 

3、如何统治与制定法律——主权者的绝对权力 

（什么使权威得以可能？既然人民是有分散的个人组建起来的，那么他们怎

样才能遵守共同的准则，怎样才能对彼此负有道德义务？→参照自然法第二自然

律所说） 

以减轻永远存在于自然状态当中的恐惧和不安为目的——出现了主权者，并

被赋予绝对的权威。但注意，主权者被理解为人民的代表（XVI），是一种公职，

而非一个人。霍布斯的主权者并不拥有国家，而是受到人民指派或“授权”，以

确保和平与安全这样的有限目的。 

绝对权力：保障臣民履行双重义务，同时也是建国契约的结果。 

唯有主权者才是法律的来源。——法律实证主义（它强调的是实在法，即国



家制定的法。这派法学的特征是：区别“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和“应当是这样的法”，

即区别实在法与正义法或理想法；它申明自己只研究实在法，着重分析实在法的

结构和概念；根据逻辑推理来确定可适用的法；认为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二者没

有必然的联系。） 

法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根据其定义本身就一定是正义的，但良法，则

需要为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确。（XXX） 

他提出，主权的目的是保卫每一个体的自然权利，方法则是让它们与其他人

的权利并存。主权者有权决定哪些意见有益于和平、那些意见会挑起不和和战争。

这种良好的管理人们的意见就是良好地管理人们的行为。这种控制意见的权力直

接指向两个建制——教会和大学。 

4、 社会组织作为中间组织的存在 

《利维坦》第二部分论国家的第二十二章专门谈论了臣民的政治团体和私人

团体。可见，主权者拥有绝对权力，并不意味着主权者就要对其权利范围之内的

一切事务进行裁决和管理。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加强国家管理的效率。 

在主权者和臣民之间，可以并且需要存在有社会组织。每一个社会组织也可

以存在“代表”，只是这个代表所负有的权限是有限的，而主权者的权限是无限

的（因此称为绝对权力）。 

5、霍布斯眼中的“自由” 

主权者被授予统治人民的绝对权力，但并不随心所欲。他所制定的法要符合

“促进”的目的，也就是要属于良法。霍布斯的主权者倾向于允许公民在按法律

处理财产事务、服从并践行对外政策、遵守刑法、遵守审查制度之外，拥有私人

的自由的领域。或者说，霍布斯体制下的臣民享有的自由只存在于主权者未加管

制的领域之中。就像第二十一章内容所说，政治自由就是我们在法律沉默之处享

有的行动自由。霍布斯所提倡的自由，指的是行动不受限制或妨碍——私人自由。 

 


